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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法制、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 

 

一、刑法第 19條第 1項和第 2項規定，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降低時，分別予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法律效

果。同條第 3項規定：「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請析論第

3項規定之優缺利弊。 

【擬答】： 

刑法第 19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立法意義： 

原則上，犯罪之行為人為犯罪行為，若其構成要件該當、且不能阻卻違法時，應該認定

其犯罪行為； 

惟，若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

障者、或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

或難以控制而殺害被害人。應將彼等行為人，考慮減免其刑責，以期公允；此即刑法第

19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立法理由。 

刑法第 19條第三項之立法增修： 

我國刑法第 19條第三項，於民國 95年增修，主要在於對「原因自由行為」之規範：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乃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而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

態，且在此狀態下實現構成要件。 

易言之，行為人於「完全責任能力」之狀態時，即有實現特定犯罪之意思（故意），或

能預見其就特定法益之侵害（過失），因而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

態，且在此狀態下實現犯罪。 

刑法第 19條第三項(以下稱本項)立法上之優缺利弊： 

於優勢上，本項得以填補行為人於行為時之「欠缺責任能力」之抗辯： 

原因自由之行為，係由前後相續不可分之原因階段（原因自由）與行為階段（結果不

自由）所構成，兩個階段應該同時兼顧。 

蓋因，行為人於違法行為實施時，雖無操控行為的自由，但原因的設定卻是自由的，

行為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事由而陷於精神障礙之中，所實現的不法構成要件，當然要負

責。故原因自由行為包括前後二個不可分的原因階段與行為階段，此二階段須同時加

以評價。 

是故，原因自由行為本來即具備「行為階段上之責任能力」，而非自始欠缺，是故在

我國學界中，不論採「例外說」、「構成要件完整說」、「前置說」或「間接正犯

說」諸論，均以可罰為結論。 

於劣勢上，本項之規定過於草率，導致本項恐怕無法釐清原因自由行為與「自醉行為」

之關係： 

由於「原因自由行為」必須於「先行行為（原因階段）」時，即具有一定法益侵害的

故意，或對於一定法益的侵害能予預見，才能用故意犯或過失犯的法理加以歸責。 

但是，如果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間並無前述兩種情況的關連性，行為人於「先行行為

（原因階段）」時，對於法益的侵害，既無故意也不能預見，就不能用原因自由行為

的法理加以掌控。 

是故，我國似乎無法明文規範自醉行為；在德國法制下的自醉行為規範：德國對於不

屬於原因自由行為的情形創設了「自醉行為」的處罰，依照德國刑法第 323條 a(第

323條之一)的規定，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飲酒或使用藥品，致自己於麻醉狀態而為不

法行為，如因麻醉狀態無責任能力或有可能責任能力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

罰金。 

結論： 

隨著新刑法第 19條第三項之增修可知，倘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責任能力，係由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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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即難謂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這樣籠統之說明，

完全未予區分原因自由行為以及自醉行為；這也是學界一再主張宜慎重重新考量再次修

法，以為一次性地解決本問題。 

 

二、甲男趁其妻乙洗澡時瀏覽乙的手機，意外發現乙與乙女公司上司丙有婚外情。甲不甘綠雲罩

頂，於乙赴歐出差一週之際，冒用乙的名義，將已摻有足量致死劇毒之手工巧克力禮盒透過

快遞寄送至公司給丙，並附上載有「從踏上飛機那一刻，無時無刻不想你」等文字之卡傳

情。丙收下後，不疑有他，與丙有性關性的祕書丁不甘丙劈腿，亦以針筒將足量劇毒溶液注

入巧克力中。正巧丙的重要客戶 A來訪，A食下巧克力後，毒發身亡。試問：甲成立何罪？  

【擬答】： 

本題之爭點，在於甲以毒殺手段欲令丙死、惟最終卻發生不知情之客戶 A慘遭毒殺身亡之結

果。是故，本題應從因果歸責之觀點分析如下： 

條件因果關係之前題下認定： 

本題若以觀察「如無前者，則無後者」的事實條件關係之條件說之立場而論，若無甲冒

用乙的名義，將已摻有足量致死劇毒之手工巧克力禮盒寄送至予丙，也就不會導致丙歡

喜收下後，再因丙的客戶 A來訪而食用後毒發身亡。 

以此事實反面論之條件說之基礎原則來看，客戶 A慘遭毒殺身亡絕對屬於甲之毒殺，甲

應該負起刑法上故意殺人既遂罪之刑責。 

惟： 

近代刑法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在於個人犯罪行為上之法律評價、而非單純事實認定； 

亦即，甲在沒有故意毒殺不知情之客戶 A的情況下，僅因偶然地、恰巧地致使不知情之

客戶 A食用該巧克力致毒發身亡。就事實因果上，不知情之客戶 A之死亡來自甲之偶然

條件，這點無可反駁；但死亡這個「殺人既遂」之結果是否即歸責於甲的下毒行為？則

需另外評價。 

此即以法律評價因果之立場而論，亦即我國實務所云之相當因果關係說。 

本題結論上，甲之刑責如下： 

甲以毒殺手段欲令丙死之部分： 

甲既然於巧克力中下毒，且其毒劑之量為「足量致死劇毒」，並已經快遞寄送予丙之

手上，就丙之死亡結果，已經進入致丙死亡之密切關聯性與直接危險性，已經創造不

被容許之風險，不會因為「與丙有性關係的祕書丁亦以針筒將足量劇毒溶液注入巧克

力中」之行為手段而影響其著手認定。 

惟，丙雖歡喜收下，但是丙的客戶 A來訪而食用後毒發身亡；此即說明，甲欲致丙死

亡之主觀要素以及客觀致丙死亡之不容許風險並未實現。 

甲應論以故意殺人之障礙未遂罪。 

甲致客戶 A來訪而食用後毒發身亡部分： 

甲在沒有故意毒殺不知情之客戶 A的情況下，僅因偶然地、恰巧地致使不知情之客戶

A食用該巧克力致毒發身亡。就甲之殺人故意上，並不存在使 A死亡之要件； 

是故，甲對客戶 A的死亡，不可以故意殺人歸責，至多僅能論以過失致人於死。 

甲之該故意殺人未遂罪、與該過失致人於死罪，乃一行為所造成兩個不同罪名、侵害兩

個不同法益，成立兩罪，應該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故意殺人未遂罪處斷。 

 

三、甲於某日深夜應酬喝酒後，駕車返家，途中不慎撞上路人乙，乙受傷昏迷但不足致死。甲下

車察看，發覺周圍沒有其他人在場，唯恐此事影響升職，將乙搬離車道棄置路旁後，旋即駕

車離開現場。乙一直到隔日清晨才被人發現，已休克身亡。事後證明，乙當時雖然受傷，但

無立即生命危險，死亡主因是當晚有寒流，乙因失溫休克身亡，若甲當時有採取救助行為，

乙不至於死亡。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 

【擬答】： 

本題甲之刑責，其爭點在於刑法上醉態駕駛(酒醉駕車)、肇事逃逸、遺棄等罪。依序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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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飲酒開車，可能構成醉態駕駛罪（刑法第 185條之 3第一項）： 

依題意，甲深夜應酬喝酒後，駕車返家，途中不慎撞上路人乙，屬本罪之「不能安全駕

駛」要素，且已達實害。 

甲明知已飲酒，卻放任自己不顧公共安全而開車，主觀上至少為間接故意。甲不能阻卻

違法，並有責任能力，甲成立本罪。 

甲不慎撞傷乙，可能構成過失傷害罪（刑法第 284條第一項）： 

客觀上，甲因飲酒開車，而不慎撞傷乙，甲對酒後駕車之高危險性，應有預見可能性及

迴避可能性，過失成立；所幸乙受傷昏迷但不足致死，是故屬於過失輕傷害。 

甲不能阻卻違法，並有責任能力，甲成立本罪。 

甲可能構成駕車肇事逃逸罪（刑法第 185條之 4）： 

客觀上，甲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過失肇事使乙受傷，卻未予以救助乙隨即逃逸。甲主觀上

就此亦有認識，具有故意。 

甲不能阻卻違法，並有責任能力，甲成立本罪。 

甲可能構成加重之違背義務遺棄致死罪（刑法第 294條第二項）： 

甲開車肇事，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甲應留在現場，負起救助義務。乙因甲

之撞擊而昏迷、成為無自救力之人，所幸行為當時，乙受傷昏迷但不足致死；是故甲該

當遺棄行為，而非放任乙死亡之殺人故意。 

惟，甲不救助乙，反而將乙搬離車道棄置路旁後，旋即駕車離開現場： 

客觀上，乙之死亡主因是因當晚有寒流而失溫休克身亡，若甲當時有採取救助行為，

乙不至於死亡。甲違反不作為犯下之監督者保證而不予救助，成立致乙死亡之不作為

犯。 

主觀上，甲認識其肇事行為使乙受傷，若不為救助可能引發生命危險，且就乙可能因

寒流而死亡應有預見可能性及迴避可能性。 

甲不能阻卻違法，並有責任能力，甲成立本罪。 

甲之罪數競合： 

甲所犯醉態駕駛罪與過失傷害罪，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法益各異，應成立想像競合，

從一重處斷。 

甲另犯駕車肇事逃逸罪與加重之違背義務遺棄致死罪，應論以加重之違背義務遺棄致死

罪。 

加重之違背義務遺棄致死罪與醉態駕駛罪係分別起意，應予數罪併罰。  

 

四、甲趁深夜便利商店員工值班整理貨物之際，欲竊取收銀機內的錢財，正好上門之顧客乙見甲

形跡可疑，出言喝止。甲見事跡敗露，準備騎乘門口尚未熄火之自己機車而逃逸。極富正義

感之乙向前追捕，擋住甲之機車不讓離去，甲為避免被逮捕，急催油門衝撞乙，乙閃避跌坐

地上，甲揚長而去。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 

【擬答】： 

本題之爭點，可能為刑法分則上第 329條之準強盜罪；然而，是否逕論以該罪？似有討論之

處。茲分析於下： 

刑法分則上之準強盜罪(以下稱本罪)： 

以我國刑法第 329條：「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

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規定觀之可知，若行為人為竊盜或搶奪之著手實行後，為

了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暴；因其施暴之強制手段，與竊盜、搶奪之

間，具備時空上緊密關聯； 

亦即，行為人不再屬於竊盜或搶奪行為之宵小鼠輩，進而翻身成為暴力相加之惡霸匪

徒，是故刑法特別以準強盜罪，以為加重論處。 

惟，依據本題題意，甲似乎尚未著手於竊盜行為即已施暴： 

題中，甲趁深夜便利商店員工值班整理貨物之際，欲竊取收銀機內的錢財，正好上門之

顧客乙見甲形跡可疑，出言喝止。無論以實務界習以適用之形式客觀說、抑或學界上之

主客、觀混合說而論，甲並未就此動手達成被害財物失竊之密接關聯性、或因動手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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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被害財物失竊之直接危險性。 

準強盜罪之行為人，雖然就本罪（竊盜或搶奪行為）之犯罪階段並不要求必然既遂；但

是行為人犯該本罪時，務必要經過「著手竊盜或搶奪行為之實行」方有準強盜罪之思

考。 

甲並未著手竊取，即準備騎乘門口之自己機車而逃逸；亦即，題中行為人甲「根本未為

竊盜或搶奪行為之著手」時，即無準強盜罪之適用、更毋需運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630號解釋文以為判斷「被害人是否為難以抗拒」之程度。 

甲之刑責： 

甲既然於未為竊盜著手而事跡敗露，準備騎乘機車逃逸下，而急催油門衝撞見義勇為之

乙，致乙閃避跌坐地上而揚長而去。甲至多僅能考量「故意竊盜預備罪」及「故意傷害既

遂罪」： 

依據罪刑法定主義，我國刑法並不處罰故意竊盜之預備犯；是故就此部分無法論處。 

由於我國刑法就故意傷害既遂罪採實害犯之認定，應該就個案上審查乙是否因閃避跌坐

地上而受到實質傷害程度，以為認定甲之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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